附件3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申报表
	




申报单位
	
名称
(加盖公章)
	
	

法人代表
	

	
	

地址
	
	

联系电话
	

	








物业服务
区域
基本情况
	

小区名称
	
	
物业管理 负责人
	

	
	

小区地址
	
	

联系电话
	

	
	占地面积
(单位： m²)
	
	绿化面积
(单位： m²)
	

	
	建筑面积
(单位： m²)
	
	
住宅户数
	

	
	车位车库
情况
	
	
合同签订时间
	

	


申报标准
(单位：元 /m² · 月)
	
有电梯住宅
	
	已签订合同 约定标准
	

	
	
无电梯住宅
	
	已签订合同 约定标准
	

	
	自有产权
车位
	
	已签订合同 约定标准
	






	
服务项目
	
是否达到基本服务所有要求
	
申报的分级服务级别

	综合管理
服务
	
	

	物业共用
部位和
共用设施
设备维护
	
	

	公共秩序
维护
	
	

	
保洁服务
	
	

	
绿化养护
	
	

	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情况：


填表说明：
1.物业公司根据《吴川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附件《吴川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和《吴川市普通住宅配套自有产权车位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填写申报标准，不得超过政府指导价上限，下浮不限。
2.申报标准不得高于已签订合同的约定标准。
[bookmark: _GoBack]3.物业公司根据实际服务情况填写各服务项目情况，未达到基本服务所有要求的，该项目不得收费。

